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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大坪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大坪街道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领导班子成员，各办公室（中心、所、队、站）、各社区：
为进一步规范固定资产管理，现将《大坪街道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大坪街道工作委员会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大坪街道办事处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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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街道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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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街道固定资产管理，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益，根据《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家具用具、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其它固定资产。
（一）房屋及建筑物。指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房屋包括办公用房、生产经营用房、仓库、职工生活用房、食堂用房、锅炉房等；建筑物包括道路、围墙、水塔、雕塑等；附属设施包括房屋、建筑物内的电梯、通讯线路、输电线路、水气管道等。
（二）专用设备。指各种具有专门性能和专门用途的设备，包括各种仪器和机械设备、医疗器械、文体事业单位的文体设备等。
（三）通用设备。指办公和事务用的通用性设备、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
（四）家具和用具。指办公桌、文件柜、沙发等。
（五）文物和陈列品。指古玩、字画、纪念品、装饰品、展品、藏品等。
（六）图书和档案。指图书馆（室）、阅览室的图书、资料等。 
（七）其它固定资产。指未能包括在上述各项内的固定资产。
第三条 符合下列标准的列入固定资产管理：
（一）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1500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
（二）单位价值虽不足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10件以上）同类物资，按固定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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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固定资产的计价：
（一）购入、调入的固定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买价、调拨价以及运杂费、保险费、安装费、车辆购置附加费等记账；
（二）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记账；
（三）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改建、扩建的固定资产，按改建、扩建发生的支出，减去改建、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变价收入后的净增加值，增记固定资产账；
（四）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照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者有关凭证记账，接受捐赠固定资产时发生的相关费用应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五）无偿调入固定资产，不能查明原值的，按照估价入账；
（六）盘盈的固定资产，按照重置完全价值入账；
（七）已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移交手续的固定资产，可先按估价入账，待确定实际价值后，再进行调整；
（八）用外币进口的设备，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金额，加上国外部分的运费及其它费用(外币应折合成人民币金额)，再加上支付的关税、海关手续费等计价入账；
（九）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协议确定的设备价款、运杂费、安装费等记账；
（十）购置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第五条 已经入账的固定资产除发生下列情况外，不得任意变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根据国家规定对固定资产进行重新估价的；增加补充设备或改良装置的；将固定资产一部分拆除的；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来暂估价值的；发现原来记录固定资产价值有误的。
第六条 固定资产的价值变动，由综合协调岗负责办理，并及时通知财政管理岗，对固定资产有关账目作相应调整。具体账务处理，按《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固定资产的配置
第七条 街道固定资产配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
（二）与街道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
（三）科学合理，优化资产结构；
（四）勤俭节约，从严控制。
第八条 对有规定配备标准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标准进行配备；对没有规定配备标准的固定资产，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从严控制，合理配备。
第九条 固定资产采购由使用岗位填写《大坪街道物资（固定资产）购置申请表》（附件1），经板块B岗领导审核，由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审批后实施。
第十条 综合协调岗、使用岗位应当对购置的固定资产进行验收、登记，财政管理岗及时进行账务处理，使用岗位填写《大坪街道固定资产领用表》（附件2），经使用人、岗位（社区）负责人签字后领取使用。综合协调岗需在10个工作日内将对应的固定资产卡片粘贴在相应固定资产上，明确该资产的名称、型号、编号、购置日期、使用岗位、存放地点、管理人等信息。
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是指在日常行政工作或业务活动中对所需及占用的固定资产实施不间断的管理及核算，包括从编制固定资产预算、计划采购、验收入库、登记入账、领用发出到维修保养、处置等各个环节的实物管理和财务核算。
第十二条 在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中，财政管理岗负责固定资产的预算编制、价值核算，并对固定资产管理进行监督检查；综合协调岗负责固定资产的计划采购、验收入库、登记保管、领用发出、维修保养、调拨处置等具体管理，并负责分类进行实物量核算，建立固定资产总台账，在资产编号上应与固定资产卡片相对应，且固定资产台账和卡片均应定期或不定期复核，保证信息的真实和完整；使用岗位负责合理、有效使用和日常维护管理，杜绝浪费，并指定专人负责办理本岗位固定资产的定期清点工作，各使用岗位应根据本岗位固定资产的领用情况建立本岗位的固定资产台账，详细记录固定资产名称、规格、编号、领用时间等，并定期与综合协调岗进行核对。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预算及购置计划既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又要注意节约，要根据各类资产的配备情况及使用标准合理配置，充分利用现有固定资产，防止积压浪费。
第十四条 当固定资产使用人、存放地点等信息发生变动时，由资产使用岗位填写《大坪街道固定资产内部调剂使用申请表》（附件3），分别经岗位负责人、综合协调岗、资产管理B岗领导审批同意后，使用岗位、综合协调岗及时更新资产台账信息，财政管理岗同步更新资产账务系统信息。
第十五条 凡工作人员调离及退休时，必须清退其个人使用的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清查和清退过程中，发现毁损或丢失现象应查明原因，如系管理不善或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的，严肃追究当事人责任，并视其情节轻重，由当事人进行赔偿。
第十六条 综合协调岗应每年对街道的固定资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盘点，查明固定资产的实有数与账面结存数是否相符，固定资产的保管、使用、维修等情况是否正常。对清查盘点中发现的问题，应查明原因，说明情况，编制有关固定资产盘盈盘亏表，按管理权限报经区财政局批准后，调整固定资产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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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固定资产遵循“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街道公用的资产（如复印机）、会议室内设备由综合协调岗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岗位内部公用的资产由各岗位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第十八条 综合协调岗对固定资产的保管、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指导使用者严格按规定程序使用、维护、保养固定资产。
第十九条 资产使用岗位需对设备作正常使用操作，如遇到使用上的疑问可向综合协调岗进行咨询，以免因违规操作造成资产的损坏。
第二十条 对于电子办公设备，为保持其正常运转，增加使用寿命，设备应水平摆放，不要随意搬动，不要在设备上叠放过重物品，并须注意远离水源和热源，尽量做到防尘、避光和通风。
第二十一条 使用岗位对电子办公设备有日常清洁、管理、维护的责任，使用须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操作，下班后及时关闭设备电源。
第二十二条 设备出现故障时，使用岗位应及时向综合协调岗报修，由综合协调岗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维修，任何人不得私自拆卸，以免造成设备损坏。由于私自拆卸设备及操作失误等人为原因造成设备损坏的，按损失程度，追究使用人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处于保修期内的设备，由该设备的供货商进行保修。超过保修期的设备，日常运行维护由综合协调岗委托专业公司负责，并按照委托合同对其服务质量进行监管。
第六章 固定资产的处置
第二十四条 固定资产处置，是指街道根据工作需要对其占有、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产权转让或者注销产权的行为，包括调拨、捐赠、置换、出售、报废、报损等。
（一）调拨，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之间以无偿转让的方式变更资产占有、使用权的一种资产处置形式。
（二）捐赠，是指向非盈利公益性组织以无偿转让方式变更资产占有、使用权的一种资产处置形式。
（三）置换，是指以非货币性交易的方式变更资产的所有权或占有、使用权的一种资产处置形式。
（四）出售，是指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变更资产所有权或占有、使用权的一种资产处置形式。
（五）报废，是指由于资产已达到使用年限和未达到使用年限而出现老化、损坏等问题，经科学鉴定或按有关规定，已不能继续使用，必须进行产权注销的一种资产处置形式。
（六）报损，是指对资产发生呆账损失、非正常损失等，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产权注销的一种资产处置形式。
第二十五条 处置固定资产，由资产使用岗位（社区）提交书面处置申请，由综合协调岗组织人员进行鉴定，经资产管理B岗领导审核，报主要领导同意后，呈党政联席会议或党工委会议审议，经会议审议通过后，按照规定报送区财政局，经区财政局批复后，综合协调岗按照批准的方式，对相应资产进行处置，财政管理岗及时办理资产核销手续及账务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上级有新出台的规定，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由大坪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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